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自然资源

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116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四

川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方案》（川府发〔2019〕35 号）的要求，牢固树

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夯实生态文明

建设基础。

（二）项目目标

协助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土调查成果和自

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逐步划清全民所

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

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边界，做好 2022 年度四川

省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流程管理和数据成果审核汇总工作。

（三）项目任务

按照 2022 年度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配合组

织涉及市（州）、县（市、区）做好 2022 年度省本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工作。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1.协助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协调省级及地方各相关部门，包括发改、财政、林

草、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交通等相关部门，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2.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前期工作调研、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编制、通

告和公告、争议调处、数据成果质量检查、数据成果集中汇交和接边整理入库等

工作。

3.组织对市、县及作业单位技术人员专业培训，协调各作业单位与地方相关

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系；指导、检查、监督作业单位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



4.对前期准备、编制工作底图、预划登记单元、发布通告、内业调查、关联

信息、调查核实、实地补充调查、调查成果上图、数据库建设、登薄前审核、公

告、登薄等环节进行流程管理。

5.组织专家论证，组织项目检查验收等各项协助组织实施工作。

二、基本要求

(一)技术标准与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包括《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工作方案》、《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四川省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

（二）数学基础

1.坐标系统

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CGCS2000)。

地图投影采用高斯一克吕格投影,标准的 3度分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2.高程系统

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调查比例尺

调查比例尺不低于 1:5000,特殊区域因工作基础条件差等可适当放宽要求,

但调查比例尺不得低于 1: 10000

4.计量单位

长度单位采用米，统计汇总登记采用千米，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统计汇总登记采用公顷，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具体按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所附的自然资源登记簿填

写要求。

5.精度要求

(1)图解法获取坐标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不大于图上 0.3mm,图上允许误

差 0.6mm；界址点相对于临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不大于图上 0.3mm,图上允许误差

0.6mm；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不大于图上 0.3mm,图上允许误差

0.6mm。

(2)解析法界址点相对于临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和相邻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



不大于±0.10m,允许误差不大于±0.20m。

(3)图解法套合精度要求:采用图解法的,采集的地物界线和位置与影像上的

地物的边界和位置的套合程度应控制在 3 个像素以内,对于较弯曲的界址线,应

适当增加拐点数,确保满足套合精度要求。

三、工作内容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是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协助组织实施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前期工作调研、开展专业培训、组织专家论证、工作

指导监督、省级及地方相关部门协调、资料收集、组织登记单元界线核实、组织

权属界线核实、权属争议调处、发布通告和公告、数据集中汇交和接边整理入库、

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

四、技术标准和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5.《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

6.《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

7.《四川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方案》

（二）技术标准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17）

3.《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4.《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5.《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6.《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CH/T

2011-2012）

7.《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测图规范 第 2 部分：1:5000 1:10000 数字高程模

型 数字正射影像图 数字线划图》（CH/T 3007.2-2011）



8.《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9.《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2005）

10.《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TD/T 1057-2020）

11.《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 26424-2010）

11.《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

12.《自然资源地籍数据库标准（试用版）》

13.《自然资源登记单元代码编制规则》

14.《自然资源地籍调查技术要求》

15.《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据库标准（试用版）》

五、成果要求

（一）《四川省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

（二）《XXX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地籍调查成果外业核查报告》

（三）《四川省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流程管理和数据成果审

核汇总工作方案》

（四）《四川省省级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流程管理和数据成果审

核汇总工作总结报告》

六、合同履约期限：

（一）准备工作阶段(2022 年 6 月)；

（二）调查工作阶段(2022 年 6 月-2022 年 7 月) ；

（三）数据入库完善阶段(2022 年 8 月-2022 年 9 月) ；

（四）成果编制及提交（2022 年 10 月）；

（五）预登记及成果应用阶段(2023 年 6 月)。

七、售后服务

（一）项目组织及人员要求

为规范和促进本项目的正常实施和推进,需有序高效、安全稳定、常态化运

行,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成立独立的项目组,安排足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本项目

的建设,如项目需要，投标人须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

在项目组织机构中应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任职资格,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应

分别配备有实际业务经验的项目负责人承担本项目的管理工作,配备项目核心技



术团队及技术支持团队。

（二）技术支持要求

此项目要求提供多样化技术支持服务,处理用户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故障,以

保证用户工作的正常运行。服务响应时间 30 分钟内、一般售后问题时间控制在

2小时内、重大售后问题时间控制在 1小时内。在采购人工作需要技术支持情况

下,如需现场解决,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 8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4小时。

★（三）其他要求

1.中标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按时完成工作内容。

2.中标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管理制度,并

按照要求签订保密协议,不得有泄密、人为损坏采购人设备及工作成果、不遵守

工作纪律等不法行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中标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实施项目,并对采购人提出的需求予

以及时响应,如有工作进度缓慢、项目成果屡次不符合要求(两次以上，不含两次)、

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不遵守工作纪律等情况,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进行及

时整改。情节严重的,将予以罚款。

4.本项目在项目实施周期内开展技术支持的过程中,发生的人工成本(包括

培训费用、设备费用以及相关差旅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本项目自中标供应商中标之日起至成果提交验收合格日止，中标供应商将

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因项目

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6.本项目工作数据属于保密数据，中标供应商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

保密工作规程操作，以保障对整个工作成果及接触到的相关工作资料进行保密。

7.实际项目执行过程中,中标供应商违反上述规定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

供应商退回项目经费,由此带来的一切后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8.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 40%，完成数据入库后支付合同金额

30%，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 30%。

9.维护期限：3年。

10.采购单位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中标后提供所有资质、人员及业绩等相关

原件，进行查阅。供应商承诺无条件配合采购单位。{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1.为确保本项目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投标供应商为本项目配置的所

有人员不得参与其他项目。

1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八、履约验收

（一）采购人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要求、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

诺与本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二）严格按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

（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9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注：带★项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不允许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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